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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預告訂定「消防法第十五條之五第四項達一定規模之儲存液體公共危險物品儲

槽」。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內政部。

二、訂定依據：消防法第15條之5第4項。

三、「消防法第十五條之五第四項達一定規模之儲存液體公共危險物品儲槽」

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moi.gov.tw）。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20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內政部消防署

（二）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3段200號8樓

（三）聯絡人：廖秘書

（四）電話：02-81959119#9311

（五）傳真：02-89114276

（六）電子郵件：hrc@nfa.gov.tw

五、本案係規範達一定規模之液體公共危險物品儲槽應委託專業機構實施定期

檢查規定，與貿易、投資或智慧財產權無關，且業於112年8月9日開會研

商，依法踐行諮商利害關係人意見之程序，依「內政部主管法律及法規命

令草案辦理預告作業要點」第6點第5款規定，預告期間為20日。

部　　長　林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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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法第十五條之五第四項達一定規模之儲存液體
公共危險物品儲槽草案總說明 

為配合消防法於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增訂第十五條

之五，該條第四項規定儲存液體公共危險物品之儲槽（以下簡稱儲槽）

達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一定規模者，其管理權人於開始使用後，應委託專

業機構實施定期檢查，作成紀錄，並至少保存五年；公告生效前已設置

之儲槽，應自公告生效之日起五年內完成初次定期檢查。為定明應委託

專業機構實施定期檢查之儲槽規模，爰擬具「消防法第十五條之五第四

項達一定規模之儲存液體公共危險物品儲槽」草案，俾供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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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法第十五條之五第四項達一定規模之儲存液體
公共危險物品儲槽草案 

 

規          定 說          明 

消防法第十五條之五第四項所定應委託

專業機構實施定期檢查之達一定規模儲

存液體公共危險物品儲槽，指容量達一

萬公秉以上之室外儲槽。 

一、依消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

條之五第四項規定訂定。 

二、查本法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修

正公布前，為強化使用中儲存液體

公共危險物品儲槽（以下簡稱儲

槽）之整體安全性，內政部訂有儲

存液體公共危險物品儲槽自主定期

檢查行政指導綱領，規定具有儲存

液體公共危險物品之室外儲槽容量

達一萬公秉以上之業者，得委託中

央主管機關評選合格之專業機構實

施儲槽定期檢查。爰參酌上開指導

綱領規定，以容量達一萬公秉以上

之室外儲槽作為本法第十五條之五

第四項所定應委託專業機構實施定

期檢查之儲槽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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